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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產假的規定  

 
 
  按照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7章 )的規定，在緊接產假開始前
根據連續性合約 1受僱的女性僱員，在將懷孕一事通知其僱主，

並說明其擬放產假後，便有權放取一段連續 10個星期的產假。
女性僱員亦可因懷孕或分娩引致疾病或無工作能力，獲給予額

外不超過 4個星期的假期。僱員如符合下列條件，可享有 10星期
的產假薪酬：  
 

(a) 她在緊接編定產假開始前已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
於 40星期；  

 
(b) 她於證實為懷孕之後，已將懷孕一事通知其僱主，並說

明其擬放產假；及  
 
(c) 她已交出指明其預計分娩日期的醫生證明書 (如僱主有

此要求 )。  
 
 
產假薪酬的每日款額相等於僱員在 "產假首天 "前 12個月內所賺
取的每日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。如僱員的受僱期不足 12個月，
則以該段較短期間計算。僱主如沒有讓懷孕僱員放取產假，或

沒有向合資格的懷孕僱員發放產假薪酬，即可被檢控，一經定

罪，可被判罰款 50,000元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僱員如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 4星期或以上，而每星期最少工作 18小
時，有關的僱傭合約便屬連續性合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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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人力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沒有具體地討論過
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產假的規定。不過，在討論女性僱員權益

及僱傭保障時，大部分委員不時對現行的產假薪酬每日款額已

實施多年表示關注，並呼籲政府當局對法定產假日數及薪酬進

行檢討。議員在 2014年 4月 9日及 11月 2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曾
提出有關懷孕保障及《僱傭條例》下產假權益的問題。議員提

出的問題及政府當局的回覆分別載於附錄 I及附錄 II。  
 
3.  政府當局將會在 2016年 5月 1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
向委員簡介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產假的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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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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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II



2 / 2

9/5/2016http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1411/26/P201411260629_print.htm


	mp20160517cb2-1482-6-c
	mp20160517cb2-1482-6-a-c
	mp20160517cb2-1482-6-b-c



